
广东省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

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征集 ⒛”年省级

节能降耗专项资金储备项目的通知

市有关单位,各县 (市 、区)发展和改革局 :

根据 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(粤

府 〔⒛ 18〕 120号 )、 《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

(试行 )》 (粤 财预 〔⒛18〕 263号 )、 《省能源局经管节能

降耗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 (粤 财工 〔⒛20〕

硐 号 )、 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⒆2年省级财政资金项目

入库储各工作的函》 (粤 财预 〔⒛21〕 30号 )等有关规定,为

做好 ⒛” 年省级节能降耗专项资金项目入库储各工作,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支持范围

(一 )节 能重`点
工程项目

支持电力、钢铁、有色、建材、石化、化工、纺织、造纸、

印染、机械、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节能改造,重 点用能单位和

园区能源梯级利用、能量系统优化等综合能效提升,交通、照

明、供热等基础设施节能升级改造与综合能效提升等。

(二 )节 能技术装备示范项目

支持 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(2019年版)》
“1.1高 效节能装各

制造
”
产业化项目,技术性能指标须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 ;



类核心技术及工艺,以 及 《广东省节能技术、设各 (产 品 )推

荐目录》 (⒛20年 本 )技术设各的应用示范项目。

(三 )公共机构节能示范项目

党政机关集中办公区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机构既有建筑综

合节能改造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(一 )申报主体

梅州市内的独立法人,其 中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申报主体为

节能服务公司。

(二 )申报项目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审批规定,前期手续齐全,具各

开工条件的计划新开工 (保证 2u2年前开工建设 )或在建项目;

节能重点工程项目年节能量不低于 1OO0吨标准煤;节 能技术装

各示范项目的技术和设各类投资额不低于 5OO万 元;项 目未获

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;项 目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三、工作程序和要求

(一 )项 目申报

市直属公共机构有关申报材料报送至我局,其他按属地原

则由项目所在县 (市 、区 )发展改革局汇总报送我局,我局将

按要求汇总报送省。项目单位须如实填写并提交申请报告 (模

板详见附件,装订成册,一 式四份 ),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后

报送。请你们高度重视,严肃申报条件要求,严格项 目初审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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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,严禁弄虚作假行为,市级将在开展项 目复审基础上对各单

位初审工作进行讲评。请按通知要求准各好申报材料,于 7月

2日 前将项 目申请报告纸质版和电子文档 (刻 2张 光盘贴标签 )

汇总报送我局 (资环科 )。

(二 )项 目入库

省能源局将通过专家评审论证、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

等方式,对项 目进行审核或评审论证,形成书面结论,作为项

目入库合规性审核和优先排序的依据。

(三 )项 目资金分配

主要根据项目入库情况,结合专项资金年度预算额度及以

往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资金分配。

附件:广 东省省级节能降耗专项资金项目申请报告 (⒛22年 )

(联 系人:曾 红兵;电 话:”503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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